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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 公司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任职资格批复

付继松 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许可[2017]1号

孟玉梅 监事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许可[2014]21号

徐立果 职工监事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许可[2015]4号

苏动 监事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许可[2017]4号

李建海 监事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许可[2018]3号

（3）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共有9名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任职资格批复

张明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证监机构字[2004]160号

郭爱文 副总经理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证监机构字[2002]81号及财达字[2012]

173号备案

刘洪斌 副总经理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发[2012]6号

张元 副总经理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发[2013]38号

李华素 合规负责人、法务总监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许可[2015]5号

唐建君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许可[2017]10号

常平

信息技术负责人、首席信

息官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许可[2014]51号

刘丽 首席风险官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冀证监许可[2018]5号

赵景亮 副总经理 2020年2月起履职 冀证监许可[2020]1号

1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公

司股票、债券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唐钢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05,263.1050万股，占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的32.44%，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唐钢集团成立于1995年12月28

日，法定代表人王兰玉，注册资本553,073.12万元，住所为唐山路北区滨河路9

号。

经营范围为：资产经营：外经外贸（详见进出口商品目录）；冶金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机电修理；职业技工；教育培训；职业技能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互

联网接入服务；以下限分支经营：矿山开采；焦化产品；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钢

材加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销售；建筑安装；工程设计研究；普通货运、危险

货物运输（2类1项、2类2项、第3类）；货运站（场）经营（仓储、配载、理货、信息

服务、装卸）；国际货运代理；煤气、二次及多次能源、资源再利用产品生产和销

售；节能、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修理；液压

设备、液压管件的生产、维修；劳务输出；电子产品、建材（木材、石灰除外）、钢

材批发、零售；信息技术管理及相关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硬件集成及系统服

务；计算机及辅助设备、办公设备、计算机耗材、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通讯

设备批发、零售；焦炭、煤焦油、纯苯、甲苯、二甲苯、重苯、苯酚生产销售；住宿、

生活美容、理发、正餐、预包装食品零售；食品经营、餐饮及配送服务；日用品、五

金交电、橡胶制品、炊具、家具、灯具、文具用品、服装、电子产品、化妆品及卫生

用品、针纺织品、花卉、装饰材料、卫生洁具、百货、陶瓷制品批发及零售；烟酒、

国内版图书零售；洗衣服务；汽车租赁；房地产租赁经营；物业管理（以上各项

涉及法律、法规专项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完成后， 河北省国资委通过控股股东唐钢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32.44%的股权，通过国控运营间接持有本公司13.61%的股权，通过河北港口间

接持有本公司10.48%的股权， 通过河钢控股间接持有本公司1.92%的股权，通

过河北建投间接持有本公司1.23%的股权， 通过国控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

0.92%的股权，通过河北财投间接持有本公司0.10%的股权，通过达盛贸易间接

持有本公司0.08%的股权，合计间接持有公司60.79%的股权，是本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三、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发行前总股本274,500.00万股，本次发行新股50,000.00万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15.41%。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条件

所持股份（股）

持股比例

（%）

所持股份（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的A股流通股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2,631,050 38.35 1,052,631,050 32.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

限公司

441,780,550 16.09 441,780,550 13.6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40,000,000 12.39 340,000,000 1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邯郸市鹏博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

119,772,000 4.36 119,772,000 3.6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河北国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3.64 100,000,000 3.0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2.91 80,000,000 2.4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唐山金海资产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

67,088,000 2.44 67,088,000 2.0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河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2,280,000 2.27 62,280,000 1.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泊头市天润纺织有限公司 60,000,000 2.19 60,000,000 1.85

其中 20,000,000股自上

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40,

000,000股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12个月且不早于2022

年8月

秦皇岛市财信资产管理中心 58,150,400 2.12 58,150,400 1.7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保定市财信商贸有限公司 56,660,800 2.06 56,660,800 1.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1.82 50,000,000 1.5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

47,000,000 1.71 47,000,000 1.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0,000,000 1.46 40,000,000 1.2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秦皇岛市山海关隆福物资采

购供应处

31,920,000 1.16 31,920,000 0.9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河北省国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0,000,000 1.09 30,000,000 0.9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河北泰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000 0.73 20,000,000 0.6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15,000,000 0.55 15,000,000 0.4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0 0.55 15,000,000 0.4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邯郸市财达计算机信息中心 13,753,600 0.50 13,753,600 0.4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

11,401,600 0.42 11,401,600 0.3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涿州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0,080,000 0.37 10,080,000 0.3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沧州市财政培训中心 8,848,000 0.32 8,848,000 0.2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衡水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7,780,000 0.28 7,780,000 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河北财达投资管理服务中心 3,284,000 0.12 3,284,000 0.1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河北达盛贸易有限公司 2,570,000 0.09 2,570,000 0.0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的A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东 - - 500,000,000 15.41 无限售条件

合计 2,745,000,000 100.00 3,245,000,000 100.00 -

2、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460,851名，其中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股） 发行后持股比例（%）

1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2,631,050 32.44

2 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 441,780,550 13.61

3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40,000,000 10.48

4 邯郸市鹏博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19,772,000 3.69

5 河北国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3.08

6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2.47

7 唐山金海资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67,088,000 2.07

8 河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2,280,000 1.92

9 泊头市天润纺织有限公司 60,000,000 1.85

10 秦皇岛市财信资产管理中心 58,150,400 1.79

合计 2,381,702,000 73.40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50,000.00万股

二、发行价格：3.76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

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16,729股，网上投资者弃购1,061,631股，合计1,078,

360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88,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181,454.27万元。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1年4月23日出具了众环验字（2021）

2710002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总计6,545.73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5,320.75

2 律师费用 103.77

3 审计及验资费用 439.62

4 信息披露费用 582.08

5 发行手续费用 99.50

合计 6,545.73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费用，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0.13元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181,454.27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31元（按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0.16元（按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本次发行后市盈率：22.94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

按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聘请中审众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对本公司2018年12

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2019年、2020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

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众环审字

（2021）271002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审计报告已在招股意向

书附录中披露。 上述经审计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

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会计报告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公司上市

后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会计报告不再单独披露。 公司2021年1-3月和2020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2021年1-3月财务报告已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39,942,103,986.51 39,136,067,727.13 2.0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9,135,043,728.64 8,923,998,114.07 2.3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33 3.25 2.3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498,979,482.90 599,414,005.06 -16.76

营业利润（元） 300,557,714.25 286,598,322.20 4.87

利润总额（元） 280,418,575.62 269,054,423.13 4.2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171,848.50 201,536,695.79 4.2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224,869,684.74 212,935,037.95 5.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4.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8 0.08 5.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2.30 0.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2.49 2.43 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906,524.12 1,226,904,364.93 -108.0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4 0.45 -108.06

注1：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

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注2：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36号）等相关披露规定，证券公司财务报表未列式流动资产、流

动负债，故上表未列示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指标。

截至2021年3月31日，发行人总资产为39,942,103,986.51元，同比增加

2.0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135,043,728.64元， 同比增加

2.36%，公司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整体未发生重大变化。

发行人2021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98,979,482.90元， 同比下降

16.76%，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210,171,848.50元，同比增加4.28%，归

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24,869,684.74元， 同比增

加5.60%。发行人2021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受到债券市场多起债

券违约的影响，信用债市场行情走低，导致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降

低所致。发行人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系发行人部分股票质

押客户提供补充质押担保物，原计提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所致。

发行人2021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8,906,524.12元，

同比下降108.06%，主要系2021年一季度市场行情下行，交投活跃度下降，导致

发行人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同比下降，同时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同

比下降所致。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所处证券行业发展趋势良好，公司业务模

式、主要业务开展情况、竞争趋势、税收政策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整体

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对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相关因素。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或其上级分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

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

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裕东支行 0402020229300192658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平安大街支行（注） 13050161860100001678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572010100101625132

注：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平安大街支行的上级分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2021年4月9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

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

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

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电话：010-65608270

传真：010-65608451

保荐代表人：衣禹丞、郑欣

联系人：赵启、汪家富、白居一、张骁然、刘佳奇、黄多、王立庚、郑林泽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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